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職階人員甄試試題 
職階／甄選類科【代碼】：專業職（一）／一般金融【S0201】 
第二節／專業科目（2）：票據法概要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等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
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卷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單面，非選擇題共 4大題，每題 25分，共 100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
作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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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 

請依票據法規定，回答下列問題： 

（一）何謂「回頭背書」？【5分】 

（二）何謂「期後背書」？【5分】 

（三）何謂「票據之偽造」？【5分】 

（四）何謂「票據之變造」？【5分】其票據之效力為何？【5分】 

 

 

 

 

 

 

 

 

第二題： 

甲於民國 110年 7月 16日剛滿 19歲，於其生日當天向乙購買圖書一批當作生日禮物，

該批圖書價值新臺幣（以下同）十萬元，甲向丙借用丙之空白本票一紙，以甲自己名義，簽

發面額十萬元之該紙本票交付給乙以清償書款，本票之發票日為民國 110年 7月 16日，到

期日為民國 110年 8月 16日，乙因資金需求旋即將票據背書轉讓給丁，丁因搭公車不小心

遺失該紙本票，由戊拾得，戊於民國 110年 8月 16日向甲請求付款，請依票據法規定並附

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甲、乙、丙、丁對該紙本票是否負票據責任？【15分】 

（二）戊可否依據善意取得之規定取得票據上之權力？【10分】 

 

 

第三題：  

請依票據法規定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何謂「票據之利益償還請求權」？何謂「空白背書」？【10分】 

（二）甲簽發一張票面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伍萬元之票據與乙，乙背書轉讓給丙，

丙將金額變造為伍拾萬元後，背書轉讓給丁，丁又將該票據轉讓與戊，則甲、乙、

丙、丁之票據責任各為何？【15分】 

 

 

 

 

 

 

 

 

 

 

 

 

第四題： 

阿榮向老何購買一輛機車，簽發以小沈為付款人，發票日為 110年 4月 15日，到期日

為 110年 6月 30日之匯票予老何，老何將該匯票背書轉讓予阿秋。請依票據法規定並附理

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阿榮於簽發該匯票時，如記載「本匯票應於發票日後一個月，始得請求承兌」，其

效力如何？又阿榮為上述記載後，老何得否再為有關承兌期限之限制？【10分】 

（二）若阿秋不幸喪失該匯票，有何種救濟方式？【15分】 

 

 

 

 

 


